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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

决定书

（2024）川 0107 破 26 号之一

2025 年 5 月 13 日，本院收到成都和天下国际旅行社

有限公司管理人提交的《关于请求法院确定临时债权的报

告》，管理人认为为保障债权人能行使临时表决权，有必要

确定债权人林佶、幻美（深圳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的

临时债权额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成都和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管

理人的上述请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规

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五十九条第二

款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临时确定林佶、幻美（深圳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

33 户债权人债权金额合计 21 006 749.25 元，详见附件《成

都和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临时债权额表》。
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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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成都和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临时债权额表》


